
厦城执函〔2024〕25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市市政园林局：

《关于重视我市二次供水管理机制，确保我市居民饮水安全

的建议》（第20245004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厦门经济特区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》规定，我局

依法行使市政公用管理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。

根据《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》《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》规定，

对新小区建设的二次供水设施，城管执法部门未被赋予审批监管

和验收的职权。

根据委员提案的建议内容，我局深入研究探讨，结合今后工

作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是建议城市供水企业进一步加强批后监管，建立对二次供

水设施的常态化检查监测工作机制，并将违法行为及时抄告城管

执法部门处罚、定期在主要媒体公布水质情况。同时根据相关规



定，建立完善投诉、查询专线和投诉处理机制，发布经营服务信

息，接受公众监督。

二是我局拟将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（物业企业）未对蓄水

设施进行清洗消毒或未经检测单位检验合格投入使用的违法行

为，纳入城管执法系统年度“小切口”专项整治范畴，进一步加

大查处力度，后续将处罚结果抄告建设主管部门，加强对物业企

业的管理和考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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